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绩效情况说明

市财政局：
2018年,市政府办公室及所属事业单位无重点项目支出的单位有7家，分别为：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驻呼和浩特办事处、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驻沈阳办事处和呼伦贝尔市直属机关住房建设管理服务中心；有重点项目支出的单位有4家，分别为：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市地震局。
    一、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一）项目内容
海淀区高粱桥商业金融项目由北京钰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钰苑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前身是西直门饭店改扩建项目，2008年1月，经过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国土局和北京市规划委审定，更名为海淀区高粱桥商业金融项目。
依据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以下简称“市驻京联络处”）与东升乡农工商总公司、北京钰苑公司在2004年4月签订的《协议书》约定，项目建成后，我市应得6000㎡（地上4500㎡、地下1500㎡）独立产权。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包括质量指标、数量指标等。
海淀区高粱桥商业金融项目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标准。项目建成后我市可获得6000平方米独立产权（其中地上4500平方米、地下1500平方米），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地上面积出让金3300元/平方米，地下面积出让金1500元/平方米，共需1650万元。需缴纳契税1170万元，两项合计2820万元。
2、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
海淀区高粱桥商业金融项目地理位置优越，市场前景较好，我市应得面积按照实际市场价值计算，属于优良资产。项目建成后能够发挥作为呼伦贝尔市宣传展示平台的作用，同时可以进行商业化运营，为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由于该项目尚未完工，无此项内容。
    二、市政务服务中心
（一）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标准化建设项目。该项目的项目资金为3万元，创建工作通过建立标准化创建机构和配备人员、组织标准化培训、制定标准化工作的规划和计划、建立政务服务综合标准化体系、标准的制定、标准的实施、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等步骤完成。我们做到了凡是工作都要有标准，凡是过程都要有控制，凡是岗位都要有职责，涵盖了中心管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基本实现了“事事有标准规范，人人按标准履职”的目标。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本着有标采标、无标制标、缺标补标，依法依规和着眼长远的原则，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办理与流程管理、服务窗口和中心各科室日常管理及服务质量评价纳入标准化管理，构建科学合理、层次分明、适应呼伦贝尔市发展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
    质量目标：推动标准化工作，形成了人人学标准，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集中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营造了良好的“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提高了中心全体人员标准化工作的能力和活力及执行力。
数量指标：依据GB/T32170.2-2015国家标准的要求，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包括“通用基础标准分体系”、“服务提供标准分体系”、“管理标准分体系”和“岗位工作标准分体系”4个分体系，采纳国家标准46项，行业标准2项，地方标准3项，自行制定标准464项，共计515项。
时效指标：已按原计划时间完成。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无直接证据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行政审批与服务事项按时办结率为100%，不断优化流程，减少审批环节，在承诺时限压缩40%的基础上又压缩了20%，整体时限压缩52%。实现了服务质量“零差错”、服务事项“零积压”、服务受理“零推脱”。
生态效益：本项目的实施对生态环境无直接或间接影响。
可持续影响：通过标准化的实施，大大方便了广大群众，积极推进“五证合一”商事制度改革，提高了审批效率，每年开展一次“政务服务先进窗口”和“政务服务服务标兵”评比活动，调动了窗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积极筹建旗市区行政审批软件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开展网上查询、网上监督。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不断优化流程，减少审批环节，压缩时限，提升了群众满意度，树立良好政务服务形象。
三、呼伦贝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一）项目内容
    党政办公楼改造项目，预算金额98.78万元，为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标准的规定，按照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将根据具体标准对中江写字楼内部办公室进行间隔改造；隔间改造共166间，具体改造项目：土建项目包括增加间壁墙，改造棚顶，增设房门，增加暖气片等；强弱电项目，改造增加机要局专用通信局专用车库，机要局存劵室，保洁用房等项目。
    （二）具体指标设置：中江写字楼室内改造工程审定价格为493.9万元，按5：3:2比例分期付款，2016年实际支出200万元，2017年安排195.12万元（含2016年应付46.95万元 2017年应付的30%148.17万元），2018年为98.78万元。
    （三）产出指标：
1、质量指标:工程质量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有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因承包人原因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发包人有权要求返工直至达到合同标准为止。
2、效益指标：工程完工后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办公场所。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工程完工后符合使用单位办公需要。
    四、市地震局
（一）项目内容
    1.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资金60万元,主要功能目标是实现地震烈度速报和区域性地震预警功能，同时强化地震速报和震源参数速报功能，为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观测数据。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台站观测系统、通信网络系统、数据处理系统、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系统以及技术支持与保障系统。
    2.地震速报台网建设项目资金48万元，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地震监测速报能力，填补内蒙古东部地区无测震速报网络的空白大大增强呼伦贝尔市的地震监测能力。
（二）具体指标设置
 1、产出指标：
    预警工程包括质量指标未完工、数量指标为10个台站预警建设、时效指标为在规定时间内以完成预计事项；
[bookmark: _GoBack]    台网建设的质量指标以邀请专家团队验收合格，数量指标为建设了一个台网中心，时效指标为在两年的规定时间内完成后台网中心建设并运行。
    2、效益指标：
    预警工程包括社会效益为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观测数据、生态效益强化地震速报和震源参数速报、可持续影响实现全国地震烈度速报和区域性地震预警功能；
    台网建设社会效益为实时监控全国地震情况，生态效益提前做好预防，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持续影响为提前预防。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满意。
